
建协〔2008〕26号

关于召开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成果

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有关城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有关行业建设协会，直属会员单位，2005－2006年度国家级工法完成单位，第五批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执行单位：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统总结建筑业改革以来企业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的基本经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技创新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切实增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经研究，定于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成果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要内容

（一）领导讲话

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副部长讲话。

2．中国建筑业协会郑一军会长讲话。

（二）企业典型经验交流

1．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典型经验介绍。
2．实践奥运三大理念，奥运工程技术创新成果经验交流。
3．建筑施工企业国家级工法开发、编写与应用的典型经验交流。
4．企业采用“四节一环保”与“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成果发布。
（三）表彰与颁证

1．为2005-2006年度国家级工法完成单位颁证。
2．为通过验收的第五批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颁证。

3．表彰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
（四）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包括计算机软件），特别是节能减排技术、绿色建材及产品的展示。
（五）参观奥运工程（鸟巢、水立方、会议中心等）
二、参加会议人员
（一）建筑企业经理、总工程师、项目经理、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等。
（二）有关行业协会、本会有关分支机构工作人员。
（三）第五批、第六批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执行单位代表。
（四）2005－2006年度国家级工法完成单位代表。
    （五）建材、建筑设备、计算机软件等企业代表。
三、会议时间、地点与费用
（一）会议时间：2008年9月21日～22日，会期两天。9月20日报到。

（二）报到地点：北京友谊宾馆怡宾楼（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北京友谊宾馆总机电话：010-68498888）。

（三）费用：每人交会务费1000元。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自理。

四、其他
（一）获奖单位代表（2005-2006年度国家级工法完成单位、已通过验收评审的第五批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执行单位、先进企业、先进个人）请于9月20日晚20：00准时出席预备会（友谊宾馆聚英厅）。

（二）为便于安排会务工作，请参加会议的代表于9月10日前将反馈表传真至我会。

联系人：刘宇林、孙计萍、王凤起

电话：010-62130862、62131023，传真：010-62137191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48号A座七层，中国建筑业协会科技推广部，邮政编码：100081。

附件：一、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及先进
个人表彰条件与推荐程序
二、出席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成果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反馈表

                              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本会会长、副会长，有关分支机构。     
附件一：
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及
先进个人表彰条件与推荐程序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建筑业企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引导建筑业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会将全面系统总结交流建筑业改革以来企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和新技术推广应用方面的重大成就，同时对近五年来在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现就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的表彰条件与推荐程序作如下规定：
一、先进企业的条件
（一）企业重视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有健全的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教育，企业管理信息化水平较高。科技投入不少于建筑业企业产值的3‰。
（二）近五年来承建并优质、高效、节能低耗完成了具有一定高技术含量，建设难度大的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在本地区、本行业发挥了表率和示范作用。
（三）近五年来至少创建一项鲁班奖（国优）工程或詹天佑奖工程。
（四）近五年来在推广“建筑业10项新技术”和贯彻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中取得显著成绩，至少获得两项国家级工法或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专利一项。
（五）近五年来未发生过较大安全（国务院规定的三级以上）和工程质量事故。
二、先进个人的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乐于奉献。
（二）在推进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建设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工作中，在开展科研攻关、技术开发、新技术成果推广转化中，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国际科技合作的组织、协调、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且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近五年来至少担任过一项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或鲁班奖（国优）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2．近五年来在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工作中，本人主持或参加过本单位荣获国家级工法2项或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项1项或专利1项的开发工作。
(三)近五年来没有发生过违纪违规及被有关执法部门处罚的不良记录，并在其他方面对建设事业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推荐与审定程序
（一）按分配名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有关行业建设协会或相关单位和国资委管理的建筑业企业推荐。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有关行业建设协会或相关单位和国资委管理的建筑业企业初审同意后，将推荐表一式两份，于2008年8月30日前报中国建筑业协会科技推广部。
（三）中国建筑业协会秘书处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地区、各行业协会、各单位推荐的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按照技术负责人（含部门负责人），总工程师（含项目总工程师），一线技术人员（含高级技工）择优评审遴选。
（四）中国建筑业协会将审定名单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征求意见后发文公布，并在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成果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上给予表彰。

联系人：刘宇林  王凤起，电话：010-62130862，62131023，

传真：010-62137191。 
附表1：  
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名额分配表（130家）
	地  区

或行业
	建  议推荐数
	地  区

或行业
	建  议

推荐数
	地  区

或行业
	建  议

推荐数

	北  京
	5
	海  南
	1
	煤  炭
	1

	天  津
	3
	四  川
	3
	冶  金
	1

	河  北 
	2
	重  庆
	2
	有色金属
	1

	内  蒙 
	1
	贵  州
	1
	核工业
	1

	山  西
	1
	云  南
	1
	机  械
	1

	辽  宁 
	2
	西  藏
	1
	中  建
	5

	吉  林 
	1
	陕  西
	3
	总  后
	2

	黑龙江
	2
	甘  肃
	2
	新兴集团
	1

	上  海 
	5
	宁  夏
	1
	材料分会
	4

	江  苏
	5
	青  海
	1
	防水分会
	1

	浙  江 
	5
	新  疆
	1
	技术分会
	3

	山  东
	4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
	古 建 筑

分  会
	1

	安  徽 
	2
	铁道(含铁工3个、铁建4个)
	9
	混凝土分会
	3

	福  建 
	1
	水  运
	1
	智能化专业委员会
	2

	江  西
	2
	公  路
	1
	节能专业委 员 会
	3

	河  南
	3
	电  力
	3
	安全分会
	2

	湖  北         
	3
	化  工
	1
	机械租

赁分会
	3

	湖  南
	3
	水  利
	2
	深基础

分  会
	1

	广  东
	3
	石  化
	1
	其  他
	3

	广  西
	1
	石  油
	1
	
	


附表2：  
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300名）
	地  区

或行业
	建  议推荐数
	地  区

或行业
	建  议

推荐数
	地  区

或行业
	建  议

推荐数

	北  京
	11
	四  川
	6
	冶  金
	3

	天  津
	7
	重  庆
	4
	有色金属
	2

	河  北
	5
	贵  州
	3
	核工业
	2

	内  蒙
	3
	云  南
	3
	机  械
	2

	山  西
	4
	西  藏
	2
	中  建
	10

	辽  宁
	6
	陕  西
	7
	总  后
	4

	吉  林
	3
	甘  肃
	3
	新兴集团
	3

	黑龙江
	4
	宁  夏
	2
	材料分会
	5

	上  海
	9
	青  海
	2
	防水分会
	3

	江  苏
	9
	新  疆
	3
	技术分会
	9

	浙  江
	9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2
	古建筑

分  会
	2

	山  东
	8
	铁道（含铁工6个、铁建7个）
	16
	混凝土分会
	5

	安  徽
	4
	水  运
	3
	智能化专业委员会
	2

	福  建
	3
	公  路
	5
	节能专业委 员 会
	9

	江  西
	4
	电  力
	6
	安全分会
	9

	河  南
	5
	化  工
	3
	机械租

赁分会
	8

	湖  北
	5
	水  利
	3
	深基础分会
	5

	湖  南
	5
	石  化
	3
	质量监

督分会
	5

	广  东
	7
	石  油
	3
	质量管

理分会
	5

	广  西
	3
	煤  炭
	5
	其  他
	5

	海  南
	2
	建  材
	2
	
	


附表3：
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推荐表

	企业名称
	
	企业资质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突

出

贡
献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4：
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学 历
	
	学位
	
	专业
	
	职   称
	

	通信地址
	
	邮编
	
	电  话
	

	突

出

贡

献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出席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成果

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反馈表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参  会  人  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性别
	联系电话、手机

	
	
	
	

	
	
	
	

	
	
	
	

	
	
	
	

	
	
	
	

	
	
	
	

	备注
	05～06年度国家级工法完成单位
	是
	工法编号:

	
	
	否
	

	
	第五批示范工程执

行单位
	是
	

	
	
	否
	


注意事项：1．此表请尽快传真至010-62137191；

          2．此表复印有效，请注意保存本通知。

中国建筑业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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